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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统计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 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统计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已经自治区统计局2022年第4次局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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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确保统计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宁夏统计行政处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统计机构根据立法目的和行政处罚的原则，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内，综合考量统计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后果、情节和改正措施等因素，正确、适当地适用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或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选择适用权限。
　　第三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行使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统计机构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合法裁量。实施统计行政处罚应当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种类、幅度范围内进行，不得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相抵触，不得超过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
　　（二）合理裁量。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应当合理、适当、公平、公正。
　　（三）综合裁量。界定违法程度、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综合考量统计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客观因素，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其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
　　（四）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实施行政处罚，责令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二章  裁量基准
　　第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催报规定的时限提供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一年内初次发生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超过催报规定的时限提供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二）一年内发生两次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超过催报规定的时限仍未提供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统计资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差错率30%以下。其中：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二）差错率30%以上60%以下。其中：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三）差错率60%以上90%以下。其中，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四）差错率90%以上。其中，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五）应报数额为零。其中，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差错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警告，并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8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二）拒绝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造成不良后果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未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二）造成不良后果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一年内初次发生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下罚款。
　　（二）一年内再次发生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一年内发生三次以上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未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处罚幅度，作如下裁量：
　　（一）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并且没有其他相关资料能证明其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责令改正后仍未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所列统计违法行为的，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 
第三章  基本裁量适用规则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统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及时改正”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对已发生的违法行为的改正。
　　第十五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统计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统计资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裁量幅度内给予较轻的处罚，或低于裁量幅度给予处罚：
　　（一）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统计资料差错率较大，差错额较小，对所在行政区域该指标汇总数据影响较小的；
　　（二）经查实确属被授意、指使、强令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
　　（三）对3个以上指标数据检查，只有单个指标或单个期别数据产生差错的；
　　（四）初次发现统计违法行为的。
　　低于裁量幅度给予处罚的，不得低于同一差错率区间内下一个裁量区间的最低处罚额度。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裁量幅度内给予较重的处罚：
　　（一）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统计资料差错率较小，差错额较大，对所在行政区域该指标汇总数据影响较大的；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在连续二年内受到统计行政处罚，再次发现统计违法行为的。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指的情节严重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确定，包括以下情形：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1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
　　第二十条  对单一统计执法检查对象的单次检查中，有两项以上指标出现差错，视差错额、差错率具体情况，选取裁量幅度较高的指标进行裁量。
　　第二十一条  主要价值量指标以外的价值量指标或者实物量指标出现差错，视违法情节严重程度，参照本办法进行裁量。
　　第二十二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差错额和差错率的“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罚款数额的“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应报数额是指统计调查对象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应当报送的具体数额；差错额是指统计违法行为当事人违反统计调查制度规定报送的具体数额与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应当报送的具体数额之间的差额（绝对值）；差错率是指差错额与应报数额的比值。 
　　第二十五条  违反《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有关条款的裁量可以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5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宁统规发字〔2020〕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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